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金鼎投资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东城金街项目-商业人防地下室

	基础形式
	筏  基 
	抗震等级
	三  级

	结构体系
	框  架
	场地类别
	Ⅲ 类

	一.强制性条文: 
1. 经抽查：战时工况下的梁在跨中均有钢筋配置量小于计算量现象。不符合GB50010-2010（2015年版）-3.3.2条规定，请全面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。
二.安全性问题: 
（无）
三.强制性标准
1. 计算书：
1）有消防车布置的板配筋计算量大于配置量，请设计核查计算结果。
2）基础底板配筋信息与图纸不对应，应重新核查配置。
3）提供抬柱梁、柱的定义信息，抬柱梁、柱需构造加强。
4）缺桩筏板计算总信息。
四.设计深度
1. 人防梁断面高度的设定要满足设备管道的布置。
2. 外挡土墙在楼层处应设暗框梁与框柱拉结加强。
3. 结合水、电、气、暖管线布置位置，补充抗震支架预埋件设计和预埋定位。
4.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打印字迹模糊，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

	设计人
	方闽莉
	安全隐患
	0
	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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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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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地基基础
	0

	专业负责人
	孙 宝
	强制性标准
	1
	
	结构设计 
	1

	审核人
	胡树松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0

	注册师
	孙 宝
	执业证章号
	3300028-S005
	
	
	

	审查人
	倪 琴
	专业审查号
	10241-S1002
	日  期
	2018.11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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